沈阳铁路枢纽东北环线增建第二线工程甲供物资（第六批）声屏障招标公告

STJW2014-032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沈阳铁路枢纽东北环线增建第二线工程已由铁路总公司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沈阳铁路局，建设资金来自铁路建设基金、地方政府资金和银行贷款，招标人为沈阳铁路局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本项目所需甲供物资声屏障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邀请具备条件的潜在投标人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
2.2项目概况：沈阳铁路枢纽东北环线增建第二线工程位于沈阳铁路枢纽东北方向，线路西起于虎线上的田义屯站，向东延伸上跨京哈线、203国道，经辉山站后，线路继续东行下穿102国道、沈四高速公路，行经英达镇西端与沈吉线并行引入东陵站，线路全长17.612公里，桥梁长度2.614公里；涵洞23座414.72横延米，含沈吉线电气化改造44.031公里。

2.3 招标范围：具体规格型号及包件划分详见附表。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各包件资格要求详见附表。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4年5月29日至6月2日，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100号沈阳铁路办事处西楼B510房间持单位介绍信及资质证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投标人授权委托的委托代理人应具有与投标人单位签订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盖章、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证明。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见附表，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2014年6月18日8时30分至2014年6月18日9时00分，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4年6月18日9时00分，地点为沈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1号——21世纪大厦B座—第六开标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投标保证金：投标报价的2%。
6.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辽宁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沈阳公共资源交易网和铁路建设工程网上同时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沈阳铁路局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100号沈阳铁路办事处西楼B510房间

邮    编：110002

联 系 人：张永

电话（传真）：024-62027187

电子邮件：jlth_zy@163.com
开户银行：建行沈阳铁路支行

账    号：580-261016891-911
2014年5月28日

	招标内容一览表

	包件
	物资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需求数量
	交货
地点
	投标人资格条件
	售价
（元）

	SS-1
	声屏障
	非金属声屏障H=2.5米
	平米
	2200
	二十局工地
	1、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并符合招标项目经营范围，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生产商；
2.投标人已获得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投标产品需具有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出具的符合TB/T3122-2010标准的全项检测报告,需提供2011年以来的三元乙丙橡胶检测报告；
3.产品必须在国家主要干线或国家重点工程中使用过三年及以上（中标通知书、供货合同复印件）及用户出具的安全运行证明；
4. 注册资金不低于8000万元 ；

5. 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检测和检验合格的专业生产设备；
6、投标人具有良好的企业社会信誉，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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